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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暑期教育人員「造訪浯洲~金門文化生活研習營」 
實   施   辦   法 

壹、目    的：金門不過是大陸邊陲的一座小島，但，在近代臺灣的歷史 

              舞台，卻是一顆耀眼光芒的巨星。透過觀摩參訪及研習活 

              動之安排，深化對金門人文地理、國家公園生態、歷史文 

              化建設之瞭解，以提升各級學校教職人員，增進鄉土及歷 

              史教學知能。 

 貳、指導單位：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參、主辦單位: 中國青年救國團臺中市團委會 

肆、承辦單位：中國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中部分公司 

伍、協辦單位：金門青年活動中心 

陸、參加對象：各級學校教職人員(含眷屬)、退休教育人員及社會大眾以 

              30人為限。 

柒、研習時間： 

第一梯：106年 7月 7日(星期五)至 106年 7月 10日(星期一)、 

        計四天三夜。臺中清泉崗機場(出發)至金門往返 

第二梯：106年 7月 14日(星期五)至 106年 7月 17日(星期一)、 

            計四天三夜。臺北松山機場(出發)至金門往返 

捌、研習地點：金門國家公園所轄處 

玖、研習費用：每 10,000元(住宿 2人房) 

              (研習費用含機票、講師鐘點費、膳宿、課程教材費、保險費、 

               行政雜支) 

拾、研習時數：全程參加研習結業核發 23小時時數(具有教育人員身分者) 

拾壹、課程內容： 

      一、地質地貌及環境教育研習：金門國家公園戰役史蹟、人文資產及 

          自然環境。 

   二、探訪光陰的故事~古蹟研習：莒光樓、探訪後埔小鎮、金門的守護 

       神~瓊林風獅爺及民俗參訪 

   三、最美麗的島嶼~生態研習：中山林相植物生態、潮間帶的活化石~ 

       鱟魚生態及雙鯉湖溼地自然生態中心。 

      四、記憶中的島嶼~戰役史蹟研習：翟山坑道、成功坑道、瓊林古聚落 

          (戰鬥坑道)、823戰史館、馬山播音觀測所、古寧頭戰史館(北山 

          古洋樓)、軌條砦及烈嶼(小金門) 

      五、堅毅的精神~僑鄉文化研習：陳景蘭洋樓、水頭聚落。探討金門歷 

          史淵源與閩南文化、傳統建築及金門文物和宗祠文化史蹟參訪等 

      六、金門飲食與工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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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水質乾甜的寶月神泉~高梁 

          (二)朝聖的御膳貢品~貢糖 

          (三)質樸與風味~麵線 

          (四)天上掉下來的禮物~砲彈鋼刀 

      七、導覽解說方式：敦聘生態保育、戰史古蹟專業人士解說，同時輔 

          以簡報、實地探訪之方式，帶領大家了解金門戰地文化。 

拾貳、交通：臺中清泉崗及臺北松山航空站至金門往返搭乘民機，金門地區 

          研習搭乘遊覽車。 

拾叁、報名方式：填妥報名表後，將研習費用劃撥至本會指定帳戶。並將活 

          動報名表及匯款(轉帳)及劃撥證明影本傳真至(04)22337333救國 

          團臺中市團委會活動組鄭惠華小姐收。 

          ＊銀行代號：017    帳    號：00420097666 

            (請務必於收據上註明參加活動名稱及姓名。) 

            ＊郵政劃撥帳號：00278064  戶名：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 

拾肆、活動聯繫： 

      一、承辦人員：救國團臺中市團委會活動組鄭惠華專員 

      二、業務聯繫：(04)22348291-35、0932625868  傳真：(04)22337333 

                    地址：臺中市北區力行路 262-1號 

拾伍、附  則： 

 一、按航空公司規定，搭乘飛機以起訖地點為準，即臺中清泉崗(或臺 

     北松山機場)至金門尚義機場，因係團體優待票故無法更換起訖地 

     點；每梯次需滿 16人以上為組團原則；機票調價時，活動費用將 

     同時調整之，並另行通知。 

 二、參加人員如因事未能成行者，須於出發前二週前告知，俾遞補或 

     辦理退費手續【需扣除活動作業費及機票手續費 800元】，逾期恕 

     不受理；啟程當天或旅途中，因個人因素中斷旅行而不克隨團活 

     動，所繳費用恕不退還。（活動開始如需退費，依國內旅遊定型 

     化契約第十八條退費方式辦理) 

      三、預定之活動日期，若因天候及其他主客觀因素，得由主辦單位酌 

          予調整活動內容及時間，或基於安全考量，得將活動取消並全額 

          退費。 

 四、活動如遇滯留情況，參加人員酌收每人每天膳、宿、交通等費用 

     1,000元，餘不足費用由救國團負擔。 

 五、本活動由主辦單位辦理團體保險：每位團員投保平安保險（500 

     萬），附加醫療險（20萬）。                                                                                                                                                                                                                                                                                                                                                                                                                                                                                                                                                                            

       六、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得適時補充修正之。     


